
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乘用车车身零部件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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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项目符合国家、地方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，拟选厂址符合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，符合规划跟踪环评要求。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，符合清洁生产要求；对产生的废水、废气污染物均采取技术成熟可靠的治理方案，项目污染物排放可实现最大程度地削减，产生的各类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，满足总量控制要求。经预测，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的排放对各环境敏感点不会产生明显影响。项目的建设是评价区域整体环境可以承纳的，具备环境可行性。从环保角度，本项目的建设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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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.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

